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第一，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议案 

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部分实际日

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超出预期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超

出预计的金额对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很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我们同

意公司将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以及在实际执行中超出预计金额的情况，重

新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第二，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我们同意本议案，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

避表决义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系在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做出，涉

及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在生产经营中发挥协同效应、

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第三，关于 2014 年度对内部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核查，所有担保均为公司与内部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上述公司具备偿

债能力。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了相关决策程序，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第四，关于 2015 年度提供产品销售金融合作相关担保事宜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重点经销商提供差额付款担保或回购，是目前行业内较常见

的汽车融资销售方式。该项业务的实施能够达到对经销商的融资支持并实现风险共



 

 

担，从而有效拉动公司销售的稳定增长，确保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第五、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受聘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坚持独立

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系《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  巍            管    欣            刘全利             陈光汉 

 

日期：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